一、采购内容
西安石油大学继续教育课程资源建设项目采购需求如下。继续教育在线课程6门，围绕在线课程资源开发与建设全流程开展，涵盖课程设计、课程制作以及课程包装（片头、片尾等）相关工作。学历继续教育（含同等学力硕士）每门成品课程视频总时长不少于400分钟（非学历课程资源可按时长折算），每门课程知识点不少于30个。开发完成的课程资源可在校内教学平台及移动端正常运行。为课程资源提供更新、修改等售后支持服务。本项目实施周期为8个月，确保按时完成课程上线。开发完成的所有课程资源（含视频、课件、拍摄素材等）知识产权均归西安石油大学所有，供应商不得擅自使用、泄露或转让。供应商需对校方提供的教学资料、教师信息、课程内容等敏感信息承担保密义务，严禁泄露任何敏感信息。
二、技术要求
（一）视频拍摄制作
采用多样化拍摄方式，可运用手写讲解、实景拍摄、抠像等形式，使用专业级话筒保障声音质量。视频需完整呈现教师基于教学设计思想开展的教学活动过程，单个教学视频时长控制在8-20分钟。
1. 课程制作要求
(1) 课程的设计、制作全程符合在线课程建设相关标准。
(2) 按照课程教学实际需要，对教师提供的PPT课件进行修改美化，或根据教学需求重新制作课件。
(3) 严格依据课程设计要求，对拍摄完成的视频进行后期制作，完成剪辑、特效添加、动画制作等相关工作。
(4) 对教师提供的教材、PPT课件、音视频素材、案例等配套学习资源，开展电子化处理及内容修订工作。
(5) 根据课程教学设计方案，完成虚拟演播室环境或现实环境下的三维场景、动画、视频、音频、PPT、讲课教师现场讲授视频等各类素材的同步合成。
(6) 所有解说性视频均须对应添加字幕。
(7) 在项目正式实施前，需先行拍摄并制作样片，由学校对课程内容、设计方案和样片进行审定，审定通过后方可启动正式的课程制作。
(8) 正式课程的制作需完全遵循样片制作形式，制作水准不得低于样片质量，确保项目高效有序推进，保障校方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课程上线工作。
(9) 每门课程制作完成后，必须开展质量审核工作，同时严格把控内容，确保意识形态安全。课程验收遵循校方既定流程，由校方组织专业人员组成验收小组，按照样片标准及本采购需求中的技术要求开展验收工作，验收过程中若发现不合格项，供应商需在规定期限内整改，直至验收合格，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仍不合格的，校方有权按合同约定追究违约责任。
(10) 课程封面制作：为每门课程制作包含课程名称、课程主讲人姓名、学校logo等要素的课程图片，图片格式可采用JPG或PNG，分辨率1920px×1080px，大小3MB以内。
(11) 片头片尾制作：为每门课程制作1个片头片尾，需设计2套方案供校方选择，片头时长一般不超过15秒，内容应包含学校信息、课程名称等；片尾时长一般不超过10秒，至少需包含版权单位等相关信息。
2. 成片技术要求
(1) 视频技术要求
a) 稳定性：全片图像同步性能稳定，无失步现象；图像无抖动跳跃，色彩无突变，编辑点处图像保持稳定。
b) 视频信噪比：图像信噪比不低于55dB，无明显杂波。
c) 色调：白平衡设置正确，无明显偏色，多机拍摄的镜头衔接处无明显色差。
d) 视频画幅宽高比：宽高比统一为16:9；在同一课程中，各讲需统一画幅的宽高比，不得混用。
e) 视频压缩技术：分辨率不低于1080P，采用H.264编码方式，码率3Mbps以上，帧率不低于30fps，成片格式为MP4。
(2) 音频技术要求
a) 音频压缩采用AAC格式。
b) 采样率为48KHz。
c) 音频码流率不低于192Kbps（恒定）。
d) 音频响度保持统一，为-16 LUFS，峰值不超过-1 dBFS，人声清晰无爆音，底噪干净。
e) 音频信噪比不低于48dB。
(3) 字幕
a) 字幕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规范字，不出现繁体字、异体字（国家规定的除外）、错别字，外文字体采用教师日常教学科研的标准字体。
b) 字幕无口述性逻辑错误，采用单行显示形式，每行字幕不超过15字。
c) 字幕的字体、大小、色彩搭配、摆放位置、停留时间、出入屏方式，力求与画面、解说词、音乐等其他要素配合适当，不破坏原有画面效果。
d) 字幕采用UTF-8编码，时间轴设置准确，字幕出现时间与视频声音保持一致，音频对轨误差不超过200毫秒。
(4) 交付标准
a) 所有交付文件或素材需分类分级命名，建立文件目录清单，明确文件名称、格式、大小、知识点，便于校方检索与管理。
b) 交付载体采用线上云盘+线下物理硬盘拷贝双模式。
c) 所有电子素材需保证无损坏、无加密、无水印（校方指定水印除外）。
三、服务要求
（一）团队要求
项目团队成员至少应包括项目负责人、编导、摄像、后期制作、校对等岗位，配备固定的课程拍摄制作团队，确保拍摄制作团队的稳定性，保障拍摄制作工作的效率及效果，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得无故更换实施人员。
（二）场地及设备要求
拍摄场地由学校与制作公司协商指定；录制现场需保证光线充足、环境安静，制作公司需根据拍摄技术标准和课程内容，设计贴合教师授课特点的拍摄形式，同时完成教学场景设计及布景工作；摄像机设备要求不低于广播级数字设备，根据实际拍摄需求选择机位数量，采用专业级指向性话筒，保证现场同期录音质量；后期制作设备须采用专业非线性编辑系统。
（三）编导及策划要求
协助教师确定课程内容设计安排，包括章节框架、知识点划分和拍摄单元设定；根据教师提供的教学文稿，参与课程教学设计，制定内容呈现形式并形成拍摄脚本，教学设计需符合教学基本原理及影视传播规律，所用数字媒体呈现形式不限于抠像、动画、交互等形态；协助教师收集课程所需的图片、视频、文档等资源，并协助教师将相关内容合理融入课程中；与教师沟通说明拍摄具体要求，协助提供着装及妆容意见，并根据教师工作安排合理确定拍摄时间。
（四）知识产权要求
本项目开发完成的全部课程资源（含视频、课件、拍摄素材、电子化学习资源、过程性文档，及所有原创设计、动画、场景等衍生素材）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一切知识产权，自成果交付并经校方验收合格之日起，永久、独家归西安石油大学所有。供应商选用第三方素材时，需优先选择无版权限制的免费商用素材或供应商已取得永久商用授权的素材，严禁选用盗版、破解、无合法授权、版权归属不明的素材。
（五）售后服务要求
免费售后支持服务期限为自所有课程成果整体验收合格并交付之日起2年，免费售后期满后，校方可与供应商协商签订有偿售后协议，供应商需提供优惠的有偿服务价格。
（六）保密要求
[bookmark: _GoBack]供应商对合作过程中接触到的校方教学资料、教师个人信息、课程设计方案、拍摄素材等所有敏感信息严格保密，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传播，不得用于本项目以外的其他用途。
